
常见的隐藏手段

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

了竞业限制协议后， 应当在离

职后履行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

并领取相应的竞业限制补偿

金。 但部分劳动者却一边领取

竞业限制补偿金， 一边通过各

种隐藏手段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

通常情况下， 如果劳动者

是到新用人单位就职， 会有劳

动合同、 工资支付银行流水、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费

记录等可查。 如果是自设公

司， 则会有作为股东、 法定代

表人、 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记录等可查， 这些

客观记录将使劳动者的竞业行

为无所遁形。 但在实践中， 部

分劳动者也颇有法律意识， 会

通过各种隐藏手段避免自己违

反竞业限制的情况被发现， 常

见有以下几种：

1.通过劳务派遣隐藏竞业

行为。

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下，

劳动合同是由劳动者和劳务派

遣单位签订的， 工资由劳务派

遣单位支付， 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也是通过劳务派遣单

位缴纳， 原用人单位从表象上

无法判断出劳动者是否存在竞

业行为。

2.通过劳务分包隐藏竞业

行为。

和劳务派遣类似， 在劳务

分包方式下， 劳动者名义上与

不构成竞业的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 签订劳动合同， 其工资、

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都由

该单位发放或缴纳， 再由该单

位和构成竞业的实际新用人单

位 （下称 “竞业单位”） 通过

劳务分包协议将该劳动者派去

提供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 原

用人单位也无法通过调查劳动

者新用人单位的方式查证其竞

业行为。

3.通过和集团内其他企业

签订劳动合同隐藏竞业行为。

当竞业单位属于某一个多

元化的集团公司时， 有的劳动

者会和该集团中并不构成竞业

的集团下属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 并由其支付工资并缴纳社

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而劳

动者实际上在竞业单位工作。

4.通过代缴社会保险费隐

藏竞业行为。

劳动者在竞业单位工作，

但双方协议不由其办理录用手

续， 也不由其缴纳社会保险

费、 住房公积金等， 而由劳动

者自寻一个不构成竞业的单位

代为办理录用和相关缴费。

5.通过配偶亲属设立企业

隐藏竞业行为。

劳动者自营与原用人单位

构成竞业的企业时， 为了隐藏

其竞业行为， 往往以配偶或其

他亲属名义设立企业、 挂名法

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 而

隐名利用其资源经营业务， 损

害原用人单位的利益。

另外， 还有部分劳动者在

入职竞业单位后在该单位内部

不用真名而使用“花名”。

以上种种行为都增加了原

用人单位调查竞业行为的难

度。

竞业行为调查的方式

原用人单位如要指控劳动

者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 必须

举证加以证明。

1.劳动者没有采取隐藏手

段时的竞业行为调查方式。

当劳动者没有采取隐藏手

段时， 竞业行为的调查方式相

对简单。

如果劳动者直接与竞业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 签订劳动合

同， 由该单位办理用工手续、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的， 可以要求劳动者提供或向

司法机关申请调取劳动者的用

工记录、 社会保险缴费记录、

住房公积金缴费记录等， 这些

记录将客观反映劳动者入职了

竞业单位。

如果劳动者自营的公司或

新设企业从事和原用人单位竞

争的业务， 并由其本人担任法

定代表人、 股东、 高级管理人

员， 那么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 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一

般就能查证。

2.劳动者采取隐藏手段时

的竞业行为调查方式。

从上文列举的各种隐藏竞

业行为的方式来看， 当劳动者

采取隐藏手段时， 用人单位的

调查取证毫无疑问将面临重重

困难。 此时， 竞业行为的调查

方式也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加

以扩展和深化。

（1） 已知竞业单位时的

调查方式。

如果通过各种途径已经了

解到劳动者所服务的竞业单位

或劳动者自有的构成竞业企业

的名称， 原用人单位可以通过

如下方式查证劳动者的竞业行

为：

向目标单位寄送以该劳动

者为收件人的快递、 贺卡、 礼

物； 拨打目标单位前台电话联

系该劳动者并做电话录音； 拍

摄该劳动者于上下班时间规律

进入、 离开目标单位的视频；

以谈业务为名到目标单位和该

劳动者接触； 查看目标单位官

方宣传资料等。

（2） 未知竞业单位时的

调查方式。

在了解到劳动者可能已有

竞业行为或劳动者拒不按竞业

限制协议的约定报告履约情

况， 但又不知道竞业单位或劳

动者自有的构成竞业企业的名

称的情况下， 竞业行为的调查

取证是最难的。

不管劳动者通过何种方式

隐藏其竞业行为， 只要其实际

为竞业单位服务或自有企业实

际从事竞业业务， 必定会实施

一定的行为， 产生一定的行踪

轨迹。 基于此， 掌握劳动者的

行踪轨迹在此情况下成了最直

接了解其是否存在竞业行为的

有效手段。

另外， 也有劳动者疏忽下

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

台泄露其竞业行为的蛛丝马

迹， 这些也是可供寻找线索的

途径。

个人信息保护

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了系统

的规定。 对劳动者竞业行为的

调查， 特别是涉及劳动者行踪

轨迹、 账户信息等内容的调

查， 不可避免地面临合规问

题。 那么， 在竞业行为调查中

获取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并以此

作为证据提供给司法机关是否

合法呢？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六

条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

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 并应

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 采取

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收集个人信息， 应当限于实现

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不得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

该法第十三条进一步规定

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处理个

人信息的具体情形， 其中包括

“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

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或者按照

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

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

源管理所必需”以及“为履行法

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我们认为， 原用人单位调查

劳动者竞业行为并以此获得该劳

动者的个人信息是基于双方签订

的竞业限制协议， 属于“为履行

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

需”。 在竞业限制争议中， 原用

人单位有责任举证证明劳动者存

在竞业行为， 属于“为履行法定

义务所必须”， 这符合 《个人信

息保护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个人

信息处理者不需取得个人同意就

可以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

但我们同时认为， 《个人信

息保护法》 秉持的合法正当原

则、 合理目的原则、 必要性原

则、 最小范围原则等均应被严格

遵守， 在竞业行为调查中， 特别

是对于个人行踪轨迹、 金融账户

等的调查以及对调查所得信息的

使用。

例如， 如果劳动者的社会保

险缴费记录已经能证明劳动者存

在竞业行为， 那么就没有必要再

获取个人行踪轨迹、 金融账户这

些信息；

如果通过追踪个人行踪轨迹

进行取证的， 绝不能涉及个人私

密空间， 而应严格限于公共场

所、 工作场所；

无论是以何种调查方式取得

的个人信息， 除了作为证据提供

给司法机关外不应再被使用， 同

时还应妥善保管， 不得泄露。

如果不能遵守这些基本原则

的， 就有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

护法》。

总之， 竞业限制协议一经签

订， 无论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都

应当遵守。 用人单位除了应当谨

守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义务，

还应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合理设置

竞业范围和区域， 在竞业行为调

查中也应注意劳动者个人信息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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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行为调查与个人信息保护
□上海通乾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竞业限制， 简单来说就是限制劳动者在离职后的一

定年限内到竞争对手处提供劳动或自营与原单位竞争的

业务并由原用人单位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作为对价的制

度。 竞业限制的对象为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

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作为保护商业秘密的一种预防措施， 竞业限制如今

正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

即便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 实践中仍存在劳动者离

职后一边领取竞业限制补偿金， 一边通过各种方式违反

竞业限制的现象， 用人单位进行竞业行为调查是很重要

的一个环节。 由于竞业行为调查必然涉及个人信息的收

集和处理， 因此个人信息保护也是用人单位必须注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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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可食用含金银箔粉食品”的

消费警示

尊敬的消费者：

我自 2021 年 5 月起， 为牟取

非法利益， 生产销售劣质仿制金

银箔， 并通过产品标签明示其可

用于食品添加并出售， 致使消费

者食用后产生健康风险。 根据我

国 《食品安全法》 和食品安全标

准， 金银箔粉既不是食品原料，

也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食用， 被

禁止添加进食品中。 我的行为侵

害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防

止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 特此发

布消费警示， 提醒消费者请勿食

用含金银箔粉食品。

谭高文

2023年 11月 27日


